
本版问题由特约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师解答 仅供参考 王建慧 整理

主持人语

本报维权邮箱自开通以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来信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对于您的疑惑我们会记录下
来 并在一个月内予以解答 所

以请务必留下您的有效联系方

式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友情提醒

维权邮箱

编辑 王建慧

朋友聚会发生冲突
帮人打架是否犯罪

前段时间李某过生日 邀请了唐某等人

前往某会所的包房内玩 随后 唐某电话邀

约马某前来玩 马某在该包房玩的过程中

引发胡某的不满 胡某指责马某不该在包房

内争吵 并责令其离开包房间 马某随即电

话邀约我哥哥等人赶到现场 欲找胡某讨个

说法 随后 我哥哥一行与唐某发生争执

并多次殴打唐某 致唐某当场昏迷 我哥哥

的行为犯法吗 蒋先生

解答

儿子外出打工女儿出嫁
父母能要子女常回家吗

家住农村的蔡某夫妇膝下有二儿一女

女儿远嫁到外地 两个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

只有过年回家一趟 老俩口年纪越来越大

自己做饭都有些吃力 他们非常想让子女们

常回家看看 子女们却都以工作忙 公司平

常不让请假 只能过年回去为由 拒绝经常

回家看望父母 请问年迈的父母能要求子女

常回家看看吗 齐先生

解答

遭受家暴协议离婚后
能否再起诉精神赔偿

年 月 我与陈某结婚 由于婚

前缺乏了解 婚后陈某经常因一些家庭琐事

对我大打出手 在朋友的劝说下 我决定与

陈某离婚 年 月 日我与陈某达成离

婚协议 并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手续

年 月 日 我以在婚姻存续期间陈

某对我实施家庭暴力 使我身体遭受伤害与

精神遭受巨大痛苦为由 向法院起诉要求陈

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我的主张是否能够

得到支持 瞿女士

解答

公司已经三年没分红
股东可以要求查账吗

我是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因公司经

营不善 已经三年没有分红了 我想了解公

司经营状况 于是向公司提出申请 要求查

阅公司会计账簿 公司既不提供查阅 也不

说明理由 请问我可以为此向法院起诉吗

秦先生

解答

妻患病丈夫不给钱治
能不能分割共同财产

陈某和陶某结婚多年后 陈某患重大疾

病需要医治 丈夫陶某保管夫妻共同财产

但拒绝向妻子陈某提供治疗费 致使陈某疾

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恶化 请问在婚姻存续

期间 陈某是否可以起诉陶某请求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 莫女士

解答

公司法定代表人死亡
股东欲代表公司诉讼

年 月 日 公司与 公司签订了

房地产转让合同 公司将其所有的土地使

用权及房产所有权全部转让给 公司 公

司支付了全部转让款 万元后 公司多

次到房产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因种种原

因未办成 年 月 日 公司法定代

表人张某因病死亡 年 月 日 公

司要求确认其与 公司签订的 房地产转让

合同 合法有效 而事实上 年 月

日 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 张某不是 公

司的股东 股东为李某和熊某 请问股东李

某 熊某能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吗 邹先生

解答

事故期间工资照常发
是否还能索赔误工费

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张某将李某撞伤

李某因此住院医疗两个月 经交通大队认定

张某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现在 李某准

备起诉张某及其保险公司 索赔医疗费 护

理费 营养费等花费 但李某发现自己住院

期间 其所在的公司并没有扣除他的工资

均照常发放 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某还

能主张要张某赔偿误工费吗 石先生

解答

分析

黄女士的丈夫将这 万元存款赠送侄子的

行为是否有效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纠正一个法

律概念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师告诉记

者 所谓 遗赠 是指通过遗嘱的方式 将遗

产的部分或全部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一

种民事法律行为 而 赠与 则是指将自己的

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同意的一种

法律行为 从上述两个概念可以看出 遗赠

与 赠与 是有区别的

崔律师说 如果要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明两

者的区别 那就是 遗赠 是在行为人活着的

时候通过遗嘱表示死后将遗产给他人 只要行

为人还活着 就尚未发生物权转移 而 赠与

则是行为人活着的时候将自己的财产给予他人

只要受赠人接受了 那物权就发生转移了

而从黄女士的描述来分析 也会出现有两

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黄女士的丈夫已经将自己

的存款给了他的侄子 这种行为应该是属于

赠与 行为 而非 遗赠 行为 另一种情况

是 黄女士的丈夫仅仅是写了遗嘱 欲将 万

元赠给侄子 那就属于 遗赠 了

解释完这些法律概念 再来分析黄女士丈夫

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根据法律规定 无论是 遗

赠 还是 赠与 行为人均应当处理的是自己的

财产 而不能将他人的财产进行处分 结合黄女

士的丈夫处理 万元存款的事宜 崔律师认为

如果这笔存款是在夫妻结婚登记前即已存在的

这笔存款就属于黄女士丈夫的婚前个人财产 他

有权将 万元存款作为 遗赠 或 赠与 的方式

给他侄子 但如果这 万元存款是在黄女士和

丈夫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 那就意味着 该财产

除了有丈夫的份额外 也包括了黄女士的份额

那么其丈夫就无权单方处理 万元存款了

事由

记者 王建慧

黄女士与丈夫再婚后未生育自己的孩子 丈

夫在病重的情况下 未与妻子商量 就将 万元

存款赠送给自己的侄子 这样的行为是否有效

律师表示 根据相关法律 既要弄清 遗赠 和 赠

与 这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还要分析丈夫赠送

的这笔存款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并

作不同的分析 从而决定其赠与行为是否有效


